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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 

修訂《危險藥物條例》附表 1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就當局提出將他噴他多和 A H -7 9 21 納入《危險藥物條

例》 (第 13 4 章 )附表 1 規管的建議，徵詢委員意見。  

 

 

背景 

 

他噴他多  

 

2 .  根據第 3 6 屆世界衞生組織藥物依賴專家委員會於 20 14 年 6 月

發表的報告，他噴他多是一種新型止痛藥，對於劇烈和慢性疼痛能起

止痛作用，它與強效鴉片類藥物相比，就發揮類似止痛藥效的劑量而

言，其副作用較少。他噴他多亦可作為新的治療，以舒緩神經病變。  

 

3 .  英國藥物濫用諮詢委員會表示，他噴他多遭濫用的可能性與其他

鴉片類止痛藥 (包括二氫嗎啡酮和嗎啡 1
)相若。他噴他多亦具成癮、可

能被非法轉運和作不適當醫療用途的風險。  

 

4 .  此外，根據英國內政部的評估，服用過量他噴他多的相關風險包

括瞳孔收縮、嘔吐、失去知覺、癲癇、呼吸困難，並有可能引起嚴重

併發症而導致死亡。現時，在美國、英國和澳洲，他噴他多所受的法

例規管，與二氫嗎啡酮相同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二氫嗎啡酮和嗎啡均已納入《危險藥物條例》附表 1 及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》

(第 1 3 8 A 章 )附表 1 0 的毒藥表內。  

 

立法會CB(2)942/15-16(01)號文件



 

- 2 - 
 

5 .  在香港，他噴他多已受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 (第 13 8 章 )管制。

現時，香港有八款含他噴他多的註冊藥劑製品 2。根據《藥劑業及毒藥

條例》的規定，這些製品須由獲授權毒藥銷售商，按照註冊醫生、註

冊牙醫或註冊獸醫的處方而供應。  

 

6 .  香港執法機關並無檢獲他噴他多的記錄。自 2 01 2 年 1 月起計，

香港並無此物質的進出口貿易報關記錄。  

 

A H - 79 21  

 

7 .  根據第 36 屆世界衞生組織藥物依賴專家委員會的報告，      

A H - 79 2 1 屬合成類鴉片藥物，是中樞神經系統鎮抑劑。除了有止痛、

鬆弛和產生快感等作用外，還有經報導的個案，當中服食 A H - 79 21

後，偶然有痕養、噁心和震顫的反應。AH - 7 92 1 的藥物反應與嗎啡相

類似。  

 

8 .  經考慮 A H- 79 21 可能造成的損害、效力、其他歐洲國家報導涉

及死亡的個案，以及其極易成癮的特性，英國藥物濫用諮詢委員會強

烈建議永久管制 A H- 7 92 1。在 20 15 年 3 月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

5 8 屆會議上，成員國採納藥物依賴專家委員會的建議，將  AH - 79 21

列入經《19 72 年議定書》修訂的《1 961 年麻醉品單一公約》附表 I。

在香港，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的決定，相當於將 A H -7 92 1 納入《危

險藥物條例》附表 1 的第 I 部。  

 

9 .  A H - 79 21 目前在香港不受《危險藥物條例》或《藥劑業及毒藥

條例》管制。A H -7 92 1 並無認可的醫療用途。香港亦沒有含這種物質

的註冊藥劑製品。香港執法機關也沒有檢獲 A H -7 921 的記錄。而自     

2 0 12 年 1 月起計，香港並無此物質的進出口貿易報關記錄。  

 

 

建議 

 

1 0 .  為了讓香港執法機關有效應對上文所述的最新發展，我們建議將

他噴他多和 A H -7 921 納入《危險藥物條例》附表 1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 該八款註冊藥劑製品為 Nucynta ER extended-release tablets (50、100、150、200及 250毫克)

和 Nucynta immediate-release tablets (50、75及 100毫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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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，列入附表 1 第 I 部的物質均屬危險藥

物，受衞生署實施的牌照制度管制。進口及出口這些物質，均須向衞

生署署長申領牌照。非法販運、製造、管有、服用、栽植、供應、進

口及出口這些物質，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及罰款 5 00 萬元。  

 

 

諮詢 

 

1 2 .  當局已就建議諮詢相關業界和《危險藥物條例》及《藥劑業及毒

藥條例》的持牌者，並無收到負面意見。  

 

1 3 .  當局亦已諮詢禁毒常務委員會，該委員會支持擬議的管制。  

 

 

未來路向 

 

1 4 .  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第 5 0( 1 )條的規定，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刊

登的命令，修訂該條例的附表 1。  

 

1 5 .  在徵詢委員對上述建議的意見後，我們預期有關修訂命令可於

2 0 16 年 5 月提交立法會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

 

1 6 .  請委員就當局在上文第 1 段所載的建議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禁毒處  

2 0 16 年 2 月  




